
 國立成功大學核心設施中心 微奈米科技組 

無塵室化學藥品櫃使用規範 
 

113.08.07幹部會議訂定 

 
 

第 1 條 依據成功大學環安衛中心之相關檢核規定，儲放各類化學藥品須放置於具備防漏盛載盤、防
爆、抽風設計的藥品櫃內。為確保使用國立成功大學核心設施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無塵室
時，得以維護公共環境安全、保障使用者權益與便利性，特設置化學藥品櫃（以下稱本藥品
櫃，每櫃尺寸深26 cm*寬19.5 cm*高23 cm），並訂立以下使用規定與其違規罰則。 

 

第 2 條 使用規定 

1. 本藥品櫃僅提供存放使用本中心黃光製程與電子束微影製程之相關化學藥品（例如：光阻
劑、顯影液、蝕刻液等）。且僅限放置申請時所填之化學品。 

2. 存放之化學藥品必須明確標示藥品名稱、科系、指導教授、使用者名字及存放日期。 

3. 為維護公平使用之原則，每位指導教授僅以申請一個櫃位為限。 

4. 物質安全資料表（SDS）需提供申請當年度版本，分裝的化學品瓶身上需張貼GHS危害標
示，GHS危害標示格式說明請參考附件四。 

5. 申請存放期間以一學年計，期間為當年 9 月 1 日至隔年 8 月 31 日止。 

6. 欲續保留存放空間者，請務必於到期日前兩週，向本中心環安衛工程師重新提出申請。 

7. 本藥品櫃僅提供存放空間，如有物品不慎遺失，本中心不負擔任何保管責任。 

 

第 3 條 申請方式 

1. 費用：無租借使用費，僅收押金3,000元整。 

2. 流程：填寫申請表（附件一）並提供預計存放藥品名稱、容量、安全資料表（SDS）及瓶
身上張貼GHS危害標示，交由指導教授簽名。逕送本中心的環安衛工程師審核通過
後，至行政組完成繳納押金，再向環安衛工程師領取鑰匙。 

 

第 4 條 違規罰則 

1. 若本中心經查發現存放藥品與申請內容不相符者，將有權利要求申請人取回化學藥品，並
取消當年度該實驗室的存放資格。 

2. 若逾使用期限，未將存放藥品清空者，將由本中心統一處理，並沒收全額押金作為化學品
之清運費用。 

3. 請使用者務必妥善保管本藥品櫃鑰匙，如有遺失或損壞，將酌收300元工本費。 

4. 違規事項與裁罰結果（附件二），將以電子郵件寄送至違規人員及其主管或指導老師，裁
罰結果於決定日起生效。 

 

第 5 條 申訴 

對裁罰結果有疑義者，須於收到裁罰電子郵件七日內，逕向本中心的環安衛工程師提出書面申訴
（附件三），未於上述申訴時間內申訴者，視同放棄申訴權利。 

第 6 條 本規範未盡事宜，悉依本中心相關規定或本中心會議之決議辦理。本中心可保留權限，針對
使用者所犯情形處理。 

第 7 條 本條例經中心幹部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成功大學核心設施中心無塵室 化學藥品櫃申請表 

管理者：環安衛工程師 王昭文 小姐／06-2757575 分機 31380#234／z11306038@ncku.edu.tw 

申 請 流 程 申請人→指導教授/公司主管→環安人員→行政組出納→環安人員 

申請年度 /存放櫃號 
（由環安衛工程師填寫） 

/ 申 請 日 期  

申請人簽章  申 請 單 位
□(校/系所)                     

□(公司名稱)                    

聯 絡 電 話  E-mail  

指導教授/公司主管簽章  
 

使用目的或用途  

化學品種類 □光阻劑 □顯影液 □蝕刻液 □其他＿＿＿＿＿＿＿＿ 

化學品名稱 (中文)  

化學品名稱 (英文)  

化學品容量 (ml)  

供應商/製造商/代理商  

檢附GHS化學品標籤 □是 □否 瓶身是否有GHS標籤 □是  □否 

SDS安全資料表紙本(含電子檔) □是 □否   ※需檢附1份紙本及電子檔給化學藥品櫃管理員留存。 

※若為本中心分售之化學品可免附。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已詳細閱讀並確認以下相關存放規定： 
1. 僅能存放使用本中心黃光/電子束微影製程相關化學藥品（例如：光阻劑、顯影液、蝕刻液等）。若本中心

經查發現存放藥品與申請內容不相符者，將要求申請人取回化學藥品，並取消當年度該實驗室的存放資格。

2. 為維護公平使用之原則，每位指導教授僅以申請一個櫃位為限。 

3. SDS 需提供申請年之版本，分裝之化學品瓶身上需張貼 GHS 危害標示。 

4. 申請流程：填寫申請表並提供藥品名稱、容量、安全資料表(SDS)及瓶身張貼 GHS 危害標示，交由指導教授/

公司主管簽名。逕送本中心的環安衛工程師審核通過後，至行政組完成繳納押金 3,000 元整，再向環安衛工

程師領取鑰匙。 

5. 申請存放期間以一學年計，期間為當年 9 月 1 日至隔年 8 月 31 日止。 

6. 欲續保留存放空間者，請務必於到期日前兩週，向環安衛工程師重新提出申請。 

7. 若逾使用期限，未將存放藥品清空者，將由本中心統一處理，並沒收全額押金作為化學品之清運費用。 

8. 若不慎遺失鑰匙，將酌收 300 元工本費。 

9. 存放之化學藥品必須明確標示科系、指導教授、使用者名字及存放日期。 

10. 本藥品櫃僅提供存放空間，如有物品不慎遺失，本中心不負擔任何保管責任。 

請依照申請流程依序簽名 

環安衛工程師審核 行政組收取押金 申請人領取鑰匙 

   

113.07.22版 

附件一 



附件二 

國立成功大學核心設施中心微奈米科技組違規裁罰公告 

 

違規人員  

違規日期  

違規事項說明  

違規規定  

處罰  

備註 若有任何異議，請於七天內提出。 

 
 
環安衛工程師： 

 

 

微奈米科技組組長： 

 

 

 



附件三 

國立成功大學微奈米科技研究中心裁罰申訴（復權）申請書 

申請日期： 

 

姓名  單位（系所）  

主管或指導教授姓名  聯絡電話  

停權原因： 

 

申請復權說明： 

 

計畫主持人（簽名）：  

審查結果： 

 

環安衛工程師  奈米科技組組長  

審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三 

 

注意事項：GHS危害標示的內容，都在SDS表單中的第一、二項內容中。 
  



 

硝酸(Nitric acid） 

   
危險 Danger 

危害成分：硝酸 69~71 % 
危害警告訊息： 

1. 氧化劑，可能加劇燃燒 
2. 可能腐蝕金屬 
3. 吸入有毒 
4.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5.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危害防範措施： 
1. 置容器於通風良好的地方 
2. 勿吸入氣體/煙氣/蒸氣/霧氣，若與眼

睛接觸立刻以大量的水洗滌洽詢醫療 
3. 戴眼罩/護面罩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1)名稱：友和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2)地址：新北市林口區文化一路一段 93 號 3 樓
之 2 
(3)電話：(02)26000611 

※更詳細的資料，請參考安全資料表 

硫酸(Sulfuric Acid) 

   
危險 Danger 

危害成分：硫酸 
危害警告訊息： 

1. 可能腐蝕金屬 
2.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危害防範措施： 
1. 置容器於通風良好的地方 
2. 若與眼睛接觸，立刻以大量的水洗滌後洽

詢醫療 
3. 勿把水加入此產品 
4. 戴眼罩／護面罩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1)名稱：友和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2)地址：新北市林口區文化一路一段 93 號 3 樓之 2
(3)電話：(02)26000611 

※更詳細的資料，請參考安全資料表 

 


